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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雷帕得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0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0年发

生金额 

2019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方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如有） 

购买原材料、

燃料和动力 

        

销售产品、商

品、提供或者

接受劳务，委

托或者受托销

售 

        

投资（含共同

投资、委托理

财、委托贷款） 

        

财务资助（挂

牌公司接受

的） 

公司拟向关联

方借款，并按

照不超过公

司取得同期

银行贷款所

承担的利率

支付利息 

130,000,000 50,000,000 关联方财务资助 11000

万元将于 2020 年度到

期，到期后公司将向关

联方办理续借手续。 

公司章程中约

定其他的日常

关联交易 

     

其他 

关联方为公司

融资无偿提供

担保 

250,000,000 61,400,000 因公司 2020 年度预计

会有 13140 万元银行贷

款需要办理续借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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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公司因扩大生产规

模，融资需求将有所增

加，故需要关联方为公

司提供担保。  

合计 - 380,000,000 111,400,000 - 

 

（二） 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的规定，结合山东雷帕

得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实际资金需求及业务发展情况，公司预计 2020 年度

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如下：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自然人 

姓名：王金珂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白塔镇*** 

（2）自然人 

姓名：丁烨 

住所：济南市历下区东舍坊街 

（3）自然人 

姓名：贾木海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 

（4）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淄博华王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博山白塔工业园中心路 

注册地址：博山白塔工业园中心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璐瑶 

实际控制人：王继亭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营业务：吡唑酮制造、销售；化工原料销售等 

（5）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宝山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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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宋家村 566 号 

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宋家村 566 号 

企业类型：股份合作制 

法定代表人：贾木海 

实际控制人：贾木海 

注册资本：32460.71 万元 

主营业务：水泥研发、生产、销售等 

（6）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山东七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淄川区钟楼街道办事处双泉社区（山东水利技术学院以东） 

注册地址：淄川区钟楼街道办事处双泉社区（山东水利技术学院以东） 

注册资本：4785.5208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建昌 

主营业务：食用菌、蔬菜培育、种植、销售；食用菌种培育、销售；金银花、黄芩、

花卉种植、销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关联关系： 

（1）王金珂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 

（2）丁烨系王金珂的配偶、共同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财务总监； 

（3）贾木海系公司副董事长； 

（4）淄博华王化工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金珂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的公司； 

（5）淄博市淄川区宝山水泥厂系公司副董事长贾木海控制的公司； 

（6）公司副董事长贾木海同时担任山东七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3、关联交易内容 

（1）公司拟向关联方贾木海、丁烨、淄博华王化工有限公司借款，借款金额合计

不超过人民币 13,000万元，并按照不超过公司取得同期银行贷款所承担的利率支付利

息。 

    （2）王金珂及其配偶丁烨、淄博华王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宝山科技有限公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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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七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为公司融资无偿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在预计金额范围内，将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相关文件。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9 年 12月 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预计

2020年关联方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预计 2020年公司向关联方借款的议

案》，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两项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方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为无偿担保，关联方为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参照公司取

得银行贷款所承担的利率支付利息，因此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的规定，结合山东雷帕

得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实际资金需求及业务发展情况，公司预计 2020 年度

日常性关联借款情况如下，在预计金额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签署相关协议。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金珂及其配偶、共同实际控制人、董事、总经理、

财务总监丁烨、淄博华王化工有限公司、山东宝山科技有限公司、山东七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将为公司融资无偿提供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 

（2）公司拟向关联方贾木海、丁烨、淄博华王化工有限公司借款，借款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

币 13,000 万元，并按照不超过公司取得同期银行贷款所承担的利率支付利息；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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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未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 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山东雷帕得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决议》 

 

山东雷帕得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2月 18日 


